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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2NM202204160062
	群众投诉反映:“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高力罕水库，在修建时毁坏村民林地480亩，且该水库拦截了高日罕河，导致河流下游大面积草原湿地断水，致使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湿地消亡”的问题。
	锡林郭勒盟
	生态
	1.关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高力罕水库，在修建时毁坏村民林地480亩”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高勒罕水库工程于2005年7月取得自治区发改委核准（内发改农字〔2005〕912号）,同年9月取得自治区水利厅初步设计批复（内水建管〔2005〕180号），2006年11月取得自治区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内林资许准〔2006〕267号），2008年建设完工。自治区林业厅《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明确，同意西乌珠穆沁旗高勒罕水库建设项目使用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赛音温都尔嘎查集体灌木林地486亩，树种为红柳。按照工程初步设计，征占用的灌木林地位于水库淹没区。由于不影响工程施工，企业未对灌木林地进行采伐，水库建成蓄水后将库区原生植被淹没。企业已于2006年足额缴纳征占用林地补偿和森林植被恢复费，西乌珠穆沁旗林草部门2007年在林业总场迪彦分场还林500亩。
下一步，西乌珠穆沁旗将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管理，责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水利等部门强化重大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坚持节约集约使用土地，最大限度减少对林草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严格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生态恢复，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关于“且该水库拦截了高日罕河，导致河流下游大面积草原湿地断水，致使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湿地消亡”的问题。经调查核实，此问题部分属实。高勒罕水库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境内高勒罕河上，是一座以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生态建设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管理单位是国家电投集团下属西乌旗高勒罕水务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6月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内水计〔2004〕62号），2005年9月取得初步设计方案批复（内水建管〔2005〕180号）。水库主体工程于2005年7月开工建设，2008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422km2，正常蓄水位1002.1m，总库容3785万m3，设计年供水量757万m3，实际年最大供水量257万m3（2021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2009年—2011年为水库蓄水期，采用“蓄洪运用”调度方式，调节正常蓄水位为1002.1m，当库水位超过正常水位1002.1m时，即可泄水以满足下游河道的生态用水，非汛期下游生态用水依靠坝址下游流域的5条支流补给”。该水库2012年开始向下游泄水，通过调阅企业下泄流量数据，2012年—2021年水库年均入库流量3591万m3，年均泄水量3066万m3，高于高勒罕河多年平均径流量（2163万m3），未造成下游湿地草原断水。高勒罕河属内陆河，无河堤。经比对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高勒罕水库坝体往北至东乌旗边界河流周边湿地面积共计5339.6公顷，其中，沼泽草地3846.8公顷；内陆滩涂1492.8公顷，未发现湿地消亡迹象。
下一步,一是加大对高勒罕水库监管力度，督促水库管理单位修订完善《水库调度规程》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库综合效能。二是严格落实生态流泄放，有效保护水生态、水环境，密切关注水库库容与湿地变化情况。
	部分属实
	西乌珠穆沁旗将以此次群众信访举报问题整改为契机，切实做到立行立改、边督边改。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各项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让群众满意。二是督促企业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定期走访周边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需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构建更加和谐的牧企关系。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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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NM
202204160017
	群众投诉反映:“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三号矿、四号矿，开采煤矿时震动导致村民房屋开裂，地下水水位下降、尘土飞扬，噪声严重影响村民生活，垃圾遍地、水源受到污染。”的问题。
	锡林郭勒盟
	水、噪音、大气、生态
	1.关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三号矿、四号矿，开采煤矿时震动导致村民房屋开裂”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四号矿）采用挖掘方式开采，不实施爆破作业。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三号矿）为露天煤矿，主要采用挖掘方式开采，仅在剥离土方遇到硬岩时实施松动爆破作业。经核实企业作业记录，爆破工作相关技术参数和施工方法符合《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2020年8月，西乌珠穆沁旗政府委托陕西中爆检测检验有限责任公司对三号矿爆破振动进行了监测。检测机构连续进行了2次爆破振动监测，每次在距离矿区较近的民房布设2个测点。监测报告明确，爆破振动对监测点处的住宅未造成危害。2021年，旗住建部门委托专家组对全旗9244户牧区房屋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未发现白音华三号矿、四号矿周边嘎查房屋存在安全隐患。2021年11月，西乌珠穆沁旗政府委托呼和浩特市金威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白音华三号矿周边的乌兰图嘎嘎查9户牧民房屋和棚圈进行了安全鉴定和专家论证。根据专家论证报告，部分房屋和棚圈出现裂缝的主要原因是房屋（棚圈）未经正规设计、冻胀及不均匀沉降综合因素造成。2022年4月2日，住建部门联合白音华工业园区管委会对两矿周边巴彦都日格嘎查距离最近的5户居民走访调查，未发现房屋裂缝现象。旗住建部门已聘请5名专家成立专家论证组，再次对矿区周边牧户的房屋进行现场勘查论证，预计30天内出具结论。
2.关于“地下水水位下降、尘土飞扬”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两家煤矿均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建设了污染防治设施并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各设有露天储煤场1处，四周均按要求建设了防风抑尘网，并用苫布苫盖。近两年两家煤炭企业对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的自主监测数据显示，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1号修改单》（GB3095-2012XGI-2018）二级标准限制要求。2022年4月2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和西乌珠穆沁旗政府分别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三号矿、四号矿厂界和储煤场分别选取4个点位对悬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厂界最高浓度值分别为0.317mg/m³、0.233mg/m³，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的国家标准限值1.0mg/m³要求；储煤场最高浓度值分别为0.333mg/m³、0.283mg/m³，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规定的1.0mg/m³国家限值排放要求。虽然两家煤矿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符合国家限值要求，但露天开采中，在遇大风等极端气象条件下，仍有扬尘产生。
另经核查，2017年末，西乌珠穆沁旗在白音华三号矿和四号矿周边设置2眼地下水位监测井，其中，四号矿监测井位于矿区东北2公里处，3号矿监测井位于矿区北侧8公里处。经监测，三号矿监测井2018年4月水位埋深35.06米，2022年月水位埋深30.8米，水位上升4.26米；四号矿监测井2018年4月水位埋深4.62米，2022年4月水位埋深4.4米，水位上升0.22米。4月18日，旗水利局技术人员对两矿周边2公里范围内2013—2016年建设水源井的4户牧户水源井静水位进行现场抽检，静水位分别为2.4米、20.2米、3.0米、4.3米，竣工验收时静水位4.8米、20.8米、3米、3.9米，经数据比对，前两户牧户水源井水位分别上升2.4米、0.6米，第三户持平，第四户下降0.4米。综合比较，该区域地下水水位变化不大。
3.关于“噪声严重影响村民生活”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两家煤矿均采取了操作室双层密封玻璃隔音降噪、带式输送机全封闭廊道、锅炉鼓引风机配置隔声罩消声器、车间设备设置减振基础、车间门窗采用隔声门窗等降噪措施，符合环评报告及验收批复要求。通过调取两矿近3年自行检测报告，厂界噪声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规定。4月3日，西乌珠穆沁旗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分别选取两家煤矿厂界8个点位及周边最近敏感点（群众居住场所）4个点位开展夜间噪音监测，夜间时段厂界、敏感点监测最大数值为46分贝，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的55分贝标准限值。
4.关于“垃圾遍地、水源受到污染”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白音华三号矿投运前期按照环评建设的入河排水口已于2016年4月封闭停用，2019年4月拆除。建有生活污水处理站1处，日处理能力800m³，正常使用。产生的疏干水及生活水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用于矿坑洒水降尘和矿区复垦绿化，无外排。经调阅企业《疏干水取用水台账》和旗水利部门《取用水量核定书》，2021年，企业产生疏干水57.5万m³，其中，用于坑下洒水降尘53.1万m³、坑上洒水与复垦绿化4.4万m³。疏干水蓄水池容积5万m³，满足存水条件。白音华四号矿建有生活污水处理站2处，其中，1处日处理能力1200m³正常使用，另一处日处理能力480m³备用。产生的疏干水及生活水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用于洒水降尘和复垦绿化外，部分水通过管道运输供白音华金山电厂使用（每年约70万m³），无外排。经调阅企业《疏干水取用水台账》和旗水利部门《取用水量核定书》，2021年，企业产生疏干水163.08万m³，用于洒水降尘和复垦绿化98.55万m³，供白音华金山电厂64.53万m³。疏干水蓄水池容积5万m³，满足存水条件。两家煤矿周边为彦吉嘎河，经调取2021年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锡林郭勒分站对上下游断面水质监测数据，与2019年1月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出具的《锡林郭勒盟河流本底值调查评价》报告记载的该流域2015年至2017年水质监测数据比对，上下游水质监测数据基本相同，符合规定的Ⅳ类水质标准。根据西乌珠穆沁旗牧区水井水质监测情况，约三分之一常驻牧户水井水质不同程度存在铁、锰、氟化物和溶解性总固体指标超标问题。4月2日至3日，西乌珠穆沁旗水利、疾控部门再次对该区域进行水质抽检，结果与西乌旗2019—2021年牧区饮用水水样抽检结果比对，符合全旗牧区水井水质基本情况，属于区域性水本底高。2019年以来，西乌旗已陆续为水质不达标牧户安装净水设备3707套，其中为巴彦都日格嘎查牧户安装净水设备64套。经净水设备处理后，水质抽检结果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目前，旗水利局正在组织开展2个嘎查牧户净水设备入户安装工作，预计5月底前全部安装到位。另经核实，巴彦花镇政府通过网格化管理，定期组织开展牧区环境卫生整治，委托第三方对垃圾进行统一收运，2021年累计出动人员1200余次，清理垃圾9000余吨。同时，两家煤矿也积极投入人员、机械设备协助矿区周边嘎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整治工作。实地核查发现，矿区周边环境卫生状况良好，未发现垃圾遍地现象。
	部分属实
	一是加快推进该区域牧户房屋专家论证，根据论证结果，分类落实维修加固等综合措施，确保牧区群众住房安全。责成公安、工信等部门加强监管，督促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实施精准爆破，降低爆破振动带来的影响。
二是责成行业监管部门不定期开展监测，督促企业规范开展自行监测。要求企业完善防尘抑尘工作制度，增加采坑、排土场道路洒水抑尘频次，及时清理碾压道路浮土，控制粉尘产生量。进一步加强矿区周边地下水位监测，做好地下水水位管控工作。
三是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噪声控制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从源头上控制噪声污染。责成西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分局加强日常监测，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噪声污染问题。
四是责成生态环境分局加大巡查力度，发动群众监督，坚决杜绝企业违法违规排水行为。加强地表水断面监测，动态掌握辖内河流水质情况。加强牧区饮水安全工作，强化重点地区饮用水水质监测，积极推进净水设备安装维护，全力保障牧区群众饮水安全。持续开展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加强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四是督促企业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定期走访周边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需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排查化解涉企矛盾，构建更加和谐的牧企关系。
	阶段性办结
	无




